
解釋字號 釋字第53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1年01⽉11⽇

解釋爭點 財政部減免房屋稅應申報使⽤情形之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合法登記之⼯廠供直接⽣產使⽤之⾃有房屋，依中華⺠國八

⼗⼆年七⽉三⼗⽇修正公布施⾏之房屋稅條例第⼗五條第⼆項第

⼆款規定，其房屋稅有減半徵收之租稅優惠。同條例第七條復規

定：「納稅義務⼈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⽇起三⼗⽇內，向當地主

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⽤情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、變更使

⽤或移轉承典時亦同」。此因租稅稽徵程序，稅捐稽徵機關雖依

職權調查原則⽽進⾏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，多發⽣於納稅義務

⼈所得⽀配之範圍，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，為貫徹公平合法課

稅之⽬的，因⽽課納稅義務⼈申報協⼒義務。財政部七⼗⼀年九

⽉九⽇台財稅第三六七⼀⼆號函所稱：「依房屋稅條例第七條之

規定，納稅義務⼈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定，應將符合減免之

使⽤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（如⼯廠登記證等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

關申報，申報前已按營業⽤稅率繳納之房屋稅，⾃不得依第⼗五

條第⼆項第⼆款減半徵收房屋稅」，與上開法條規定意旨相符，

於憲法上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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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合法登記之⼯廠，供直接⽣產使⽤之⾃有房屋，依八⼗⼆年

七⽉三⼗⽇修正公布施⾏之房屋稅條例第⼗五條第⼆項第⼆款規

定（九⼗年六⽉⼆⼗⽇修正公布，同年七⽉⼀⽇施⾏之現⾏法同

條項規定不變），其房屋稅有減半徵收之租稅優惠。同條例第七

條復規定：「納稅義務⼈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⽇起三⼗⽇內，向

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⽤情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、

變更使⽤或移轉承典時亦同」（現⾏法同條規定意旨亦同）。此

因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三⼗條之規定，為調查課稅資

料，得向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個⼈進⾏調查，且受調查者不得拒

絕。於稽徵程序中，本得依職權調查原則進⾏，應運⽤⼀切闡明

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之資料，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。惟

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⽽繁雜，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，

類皆發⽣於納稅義務⼈所得⽀配之範圍，其中得減免事項，納稅

義務⼈知之最詳，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，仍須由稅捐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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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機關不待申請⼀⼀依職權為之查核，將倍增稽徵成本。因此，

依憲法第⼗九條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規定意旨，納稅義

務⼈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，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⼒義務，實

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。觀諸⼟地稅法第四⼗⼀條、⼟地

稅減免規則第⼆⼗四條相關⼟地稅減免優惠規定，亦均以納稅義

務⼈之申請為必要，且未在期限前申請者，僅能於申請之次年適

⽤特別稅率。⽽現⾏房屋稅條例第⼗五條第三項修正為「依第⼀

項第⼀款⾄第八款、第⼗款、第⼗⼀款及第⼆項規定減免房屋稅

者，應由納稅義務⼈於減免原因、事實發⽣之⽇起三⼗⽇內申報

當地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；逾期申報者，⾃申報⽇當⽉份起

減免。」亦同此意旨，此⼀納稅義務⼈之申報義務實為適⽤優惠

稅率規定所必要之稽徵程序。財政部七⼗⼀年九⽉九⽇台財稅第

三六七⼀⼆號函所稱：「依房屋稅條例第七條之規定，納稅義務

⼈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定，應將符合減免之使⽤情形並檢附

有關證件（如⼯廠登記證等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，申報前

已按營業⽤稅率繳納之房屋稅，⾃不得依第⼗五條第⼆項第⼆款

減半徵收房屋稅」，符合前述法條之立法意旨，於憲法上租稅法

律主義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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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7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台灣○電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⼈橫○勳）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⼟地稅法第17條、第41條(90.06.13)

稅捐稽徵法第30條(89.05.17)

房屋稅條例第7條(90.06.20)

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2項第2款（82.7.30.修正公布，
90.7.1.施⾏之現⾏法同條項不變）、第3項（90.6.20.
修正公布，90.7.1.施⾏）(82.07.30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35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34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35&ldate=2001061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2000051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41&ldate=2001062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41&ldate=19930730&lser=001


 財政

部（71）台財稅字第36712號函

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(89.07.19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台灣⼭０股份有限公司係外國⼈投資公司，在桃園擁有

供直接⽣產使⽤之廠房，於中華⺠國八⼗⼆年四⽉完⼯，惟遲⾄

八⼗四年九⽉始申報房屋現值，稅捐機關以財政部七⼗⼀年九⽉

九⽇台財稅字第三六七⼀⼆號函為依據，依營業⽤稅率補徵⾄八

⼗四年九⽉前各期之房屋稅，聲請⼈不服，認未依房屋稅條例第

⼗五條第⼆項減半徵收，不合規定，乃循序提起復查、訴願、再

訴願，最後由⾏政法院八⼗七年度判字第⼀四五０號判決駁回其

訴⽽告確定。聲請⼈主張前開判決所適⽤之財政部上開函有違憲

疑義，聲請本院⼤法官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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